
自行车第三者责任保险 

 

 

  第一条为因自行车行驶过程中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

失能得到经济补偿，特举办本保险。 

 

  第二条凡经本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检验合格并核发车辆驾驶执照牌号及完税凭

证的自行车，均可参加自行车第三者责任保险。 

 

  保险责任与赔偿限额 

 

  第三条保险自行车行驶在本市道路上所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

人身伤亡或其财产的直接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负

责赔偿。每次事故最高赔偿限额为人民币贰万元整。 

 

  责任免除 

 

  第四条保险人对下列情况不负赔偿责任： 

 

  一、保险自行车全车或其零部件及车上所载物品的损失或失窃； 



 

  二、使用自行车时带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允许的情况除外）而发生道路交通

事故所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 

 

  三、使用自行车者及携带人员的人身伤亡； 

 

  四、使用自行车者的故意或违法行为； 

 

  五、因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所造成的各项间接损失及费用； 

 

  六、其他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和费用。 

 

  保险期限 

 

  第五条保险期限为一年，自起保日的零时起至期满日的二十四时止。期满续保，

另办手续，中途不办理退保。 

 

  保险费 

 

  第六条全年保险费为人民币5元整。 

 



  被保险人义务 

 

  第七条被保险人应在保险人签发保险单的同时，一次交清保险费。 

 

  第八条被保险人应做好保险自行车的维护保养工作，使自行车保持适合正常行

驶状态。 

 

  第九条被保险人应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规。发生交通事故后应采取合理抢救保

护措施，并立即向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报告，同时通知保险人。 

 

  第十条被保险人不履行上述条款的义务，保险人有权拒绝赔偿。 

 

  赔偿处理 

 

  第十一条被保险人在索赔时，应向保险人提供有效的保险单、事故证明、公安

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事故调解书或法院裁决书、有关费用单证、损失清单及有关医

院伤残证明，以及保险人认为必须提供的其他证明。保险人应当迅速进行审核，并

根据保险责任在赔偿限额内及时赔付。 

 

  第十二条被保险人如有虚报或制造假案等欺骗行为，经查明后保险人有权拒绝

赔偿或追回已付保险金。情节严重的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十三条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费用，保险人有权重新核定或拒绝赔偿。 

 

  第十四条保险人只负被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事故善后工作由被

保险人自行处理。 

 

  第十五条为增强被保险人的交通安全责任心，每次第三者责任事故绝对免赔额

为人民币50元整。 

 

  第十六条保险人对每一事故均为一次性赔付结案，一经赔付，该次事故的保险

责任即行终止，不再负责。 

 

  第十七条每次事故处理并赔付后，保险单继续有效，直至保险期满。 

 

  第十八条被保险人自交通事故处理结案之日起应于六个月内提交第十一条所规

定的各种必要单证或从保险人通知被保险人领取保险金之日起一年内办理保险金领

取手续。 

 

  争议处理 

 

  第十九条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发生争议不能达成协议时，可申请仲裁机关仲裁或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